
招标代理协议

项目编号：C001011-20220031
委托编号：C001011-20220031

项目名称：人才综合服务项目
委 托 方：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才发展局

受 托 方：广东国利招标有限公司

委托日期：2022年04月26日

委托方（以下简称甲方）：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才发展局
受托方（以下简称乙方）：广东国利招标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着友好协商、诚实信用的原则，就人才综合服务项目（以下称：本项目）招标委托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总则

双方应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条例和法规。

双方在本协议规定的范围之内，办理采购代理事宜。

双方应密切配合，分工协作，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齐心协力，努力做好项目采购的招标工作。

委托代理的范围

甲方委托乙方作为 “人才综合服务项目”的招标代理，该项目的资金性质为财政资金，拟定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进行服务招标，项目委托金额约 ¥560.00万元（人民币伍佰陆拾万元整），乙方同意接受这一委托。  
双方的职责

甲方的职责

负责向乙方提供委托招标项目的背景情况，并根据项目进度情况以书面方式向乙方提出具体的招标任务、计划。

负责组织编写采购文件的技术部分。

负责确认招标文件。

负责协助乙方答复或澄清投标商就采购文件技术部分提出的问题。

需要时，与乙方共同组织召开标前会，并负责解答投标商提出的技术问题。

在向主管部门报告评标结果时，如需要，向主管部门汇报评标的技术情况，解答技术方面的问题。

甲方有义务协助乙方向中标人收取本委托协议第四条所规定的中标服务费。

办理其他应由甲方负责的事宜。

乙方的职责

负责组织本项目的招标工作，为甲方提供优质服务，乙方应按甲方要求向甲方汇报招标工作的进展。

负责编写采购文件的商务部分，协助甲方对技术文件进行格式审查；负责商务和技术文件的汇稿并编辑成完整的采购文件。

负责联系刊登招标广告，印刷采购文件，发售采购文件。在甲方需要时，负责将招标广告发送给有关厂商。

负责答复投标商就采购文件商务部分所提出的问题；需要时，负责向所有投标商发送标书修改通知。

需要时，与甲方共同组织召开并主持标前会，负责解答投标商提出的商务问题。

负责组织并主持开标；开标后，负责将开标记录发送给甲方。

组织评标；需要时，负责澄清评标过程中所发现的投标文件中的商务问题。如有必要，负责邀请有关投标商前来进行当面澄清。

负责编制评标报告；向国家主管部门汇报评标结果，并负责解答商务方面的问题。

负责向中标人发送中标通知。

负责保存招标过程中的所有文件，直到招标完毕，并向甲方移交有关文件。

办理其他应由乙方负责的事宜。

收费标准与支付方式

收费标准

1）招标代理报酬：参考《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部分建设项目收费标准规范收费行为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1]534号：中标金额在5亿元以下的招标代理服务收费基准价仍按原国家计委《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2002]1980号，以下简称《办法》）附件规定执行。费率参照规定中的“服务招标”进行计算，该费用由乙方向中标人收取，甲方无需承担任何费用；
2）公告发布费用（如国家指定报刊）：人民币0元；

3）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按《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财库[2016]198号）及依《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修订广东省政府釆购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标准的通知》（粤财釆购[2020]17号）每位专家1000元，共5位专家评委，该费用由乙方向中标人收取，甲方无需承担任何费用。

乙方在招标代理过程中需承担的相应采购文件编制、印刷和装订费；刊登招标公告的广告费；开标、评标场地费。

支付方式及时间：乙方在中标人领取《中标通知书》原件的同时向中标人一次性收取以上全部合共费用，甲方无需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

甲乙双方的任何一方如更改其名称、开户银行、银行帐号，均应及时通知对方。

乙方应将需中标人支付的各项费用、支付方式及时间等在招标文件中明确。

违约责任

甲乙双方均应认真履行本委托协议所规定的职责。对执行本委托协议中所发生的问题，任何一方均应及时通知对方并及时协商解决。由于任何一方违约而造成本委托协议不能继续履行或其他严重后果的，违约方须承担责任并以相应部分代理服务费为限赔偿受损方的经济损失。若损失额超过相应部分代理服务费的，以实际造成的损失确定赔偿数额。

由于不可抗力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时，甲乙双方均不承担责任，如造成一方损失，则由损失方自理。

其他

在本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任何一方不得无故单方面终止本协议。

对本协议进行的任何修改和补充，均需经双方代表协商一致同意并签署书面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将成为本协议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本委托协议执行期内，如遇国家颁布新的法律或法令与本委托协议相矛盾时，以国家的法律规定为准。

双方有义务对本次招标项目及本协议内容负有保密责任，未经一方同意不得向第三方透露。

本采购招标委托协议期限为本项目招标结束为止。

本协议履行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应向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本协议一式 肆 份，甲方执 贰 份，乙方执 贰 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开始生效。

甲方：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才发展局         乙方：广东国利招标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2022年  月  日

法定地址：                               法定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强路9号

保利克洛维中盈大厦22楼2202室

附件：中标服务费收费标准：

国家计委文件“计价格[2002]1980号文”附件：

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标准

	服务类型

费　　　　

      率

中标金额（万元）
	货物招标
	服务招标
	工程招标

	100以下
	1.5%
	1.5%
	1.0%

	100-500
	1.1%
	0.8%
	0.7%

	500-1000
	0.8%
	0.45%
	0.55%

	1000-5000
	0.5%
	0.25%
	0.35%

	5000-10000
	0.25%
	0.1%
	0.2%

	10000-100000
	0.05%
	0.05%
	0.05%

	1000000以上
	0.01%
	0.01%
	0.01%


注：1.按本表费率计算的收费为招标代理服务全过程的收费基准价格，单独提供编制招标文件（有标底的含标底）服务的，可按规定标准的30%计收。

2.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按差额定率累进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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